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遏制洗钱犯罪 维护金融安全 

 

        2024 年 11 月 8 日，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

过了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》，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

行。 

        什么是“反洗钱”？为什么要“反洗钱”？您需要知道新反洗钱

法哪些重点知识？社会公众需怎样配合反洗钱工作？让我们一起学习

一下吧！ 

 

1. 什么是“反洗钱”？ 

 反洗钱，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、隐瞒毒品犯罪、黑社

会性质的组织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走私犯罪、贪污贿赂犯罪、破坏

金融管理秩序犯罪、金融诈骗犯罪和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、

性质的洗钱活动，依照反洗钱法的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的行为。 

 

2. 为什么要“反洗钱”？ 

 洗钱助长走私、毒品、黑社会、贪污贿赂、金融诈骗等严重犯

罪，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，破坏社会公平竞争，甚至影响国家声

誉。开展反洗钱活动，有利于预防洗钱活动、遏制洗钱以及相关犯

罪，维护金融秩序、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。 

3. 新的反洗钱法中您需要知道的一些重点知识 

•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洗钱活动或者为洗钱活动提供便

利，并应当配合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依法开展的客户尽职

调查。 

•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洗钱活动，有权向反洗钱行政主管

部门、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国家机关举报。接受举报的机关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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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保密。对在反洗钱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

单位和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• 第十九条 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

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制度。法人、非法人组织

应当保存并及时更新受益所有人信息，按照规定向登记机关如实

提交并及时更新受益所有人信息。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、登记机

关按照规定管理受益所有人信息。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、国家有

关机关为履行职责需要，可以依法使用受益所有人信息。金融机

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在履行反洗钱义务时依法查询核对受益所有

人信息；发现受益所有人信息错误、不一致或者不完整的，应当

按照规定进行反馈。使用受益所有人信息应当依法保护信息安

全。反洗钱法所称法人、非法人组织的受益所有人，是指最终拥

有或者实际控制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，或者享有法人、非法人组织

最终收益的自然人。具体认定标准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

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。  

• 第六十条 法人、非法人组织未按照规定向登记机关提交受益所

有人信息的，由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万元

以下罚款。向登记机关提交虚假或者不实的受益所有人信息，或

者未按照规定及时更新受益所有人信息的，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

主管部门或者其设区的市级以上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；拒不改

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下罚款。 

•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机关要求对下列名

单所列对象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： 

（一）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认定并由其办事机构公告的

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名单； 

（二）外交部发布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知中涉及定向金融

制裁的组织和人员名单； 

（三）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或者会同国家有关机关认

定的，具有重大洗钱风险、不采取措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组织

和人员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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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名单有异议的，当事人可以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》的规定申请复核。对前款第二项规定的名

单有异议的，当事人可以按照有关程序提出从名单中除去的申

请。对前款第三项规定的名单有异议的，当事人可以向作出认定

的部门申请行政复议；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提起行

政诉讼。 

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包括立即停止向名单所列对象及其代理人、

受其指使的组织和人员、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组织提供金融等

服务或者资金、资产，立即限制相关资金、资产转移等。 

第一款规定的名单所列对象可以按照规定向国家有关机关申请使

用被限制的资金、资产用于单位和个人的基本开支及其他必需支

付的费用。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应当保护善意第三人合法权

益，善意第三人可以依法进行权利救济。 

• 第五十九条 金融机构、特定非金融机构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未依

照反洗钱法第四十条规定履行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义务的，由国

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设区的市级以上派出机构责令限

期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处二十万元以下罚

款，对个人给予警告或者处五万元以下罚款。 

 

4.  社会公众需怎样配合反洗钱工作？ 

        （一）配合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客户尽职调查 

      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洗钱活动或者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，并

应当配合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依法开展的客户尽职调查，比

如，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，准确、完整填

报身份信息，如实提供与交易和资金相关的资料。 

        （二）发现洗钱活动向人民银行、公安或其他有关机关举报 

       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洗钱活动，有权向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（中

国人民银行）、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国家机关举报。接受举报的机

关应当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保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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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三）提交并及时更新法人、非法人组织的受益所有人信息 

        法人、非法人组织的受益所有人，是指最终拥有或者实际控制法

人、非法人组织，或者享有法人、非法人组织最终收益的自然人。法

人、非法人组织应当保存并及时更新受益所有人信息，按照规定向登

记机关如实提交并及时更新受益所有人信息。     

      （四）按照国家有关机关要求，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 

       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机关要求对名单所列对象采取

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，不与有恐怖主义融资风险、定向金融制裁或有

重大洗钱风险的对象、其代理人、受其指使的组织和人员、其直接或

间接控制的组织提供金融等服务或者资金、资产，立即限制相关资

金、资产转移。 

 

 

 

信息来源：全国人大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》 


